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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职高专院校： 

    现将教育部职成司《关于持续做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制、

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司函〔2019〕10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报送范围 

    1．各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院校（含民办高职院校）必须按规定报

送“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（2020）”（以下简称《院校年报》）。 

    2．鼓励学校主动联系推动一批实际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面向社会

发布“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（2020）”（以下简

称《企业年报》）。其中，“双高”院校、国家示范（骨干）校、省

卓越高职院校、省级示范性职教集团牵头院校、参与国家和省现代学

徒制单位院校至少应联系一个相关企业报送《企业年报》。 

    二、内容和编制要求 

    1．《院校年报》内容按照《通知》要求进行撰写，要聚焦一年来

的学校质量建设工作，重点展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

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有效举措，形成中央决策部署在高职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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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的改革实践，特别是服务国家战略、服务地方发展、开展技术研

发、服务行业企业、服务学生发展等方面的典型案例；落实高职扩招

任务、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、开展 1+X 证书制度试点、开展高

质量职业培训、打造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、实施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、

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、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、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

等的具体做法。《院校年报》参照《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质量年度报

告编制参考提纲》（附件 1）编制，至少包含学生发展、教学改革、政

策保障、国际合作、服务贡献、面临挑战等六个部分内容。 

    2．《院校年报》要注重定量分析，运用图表、数据说明问题。各

校除要填报“计分卡”“学生反馈表”“资源表”“服务贡献表”“落

实政策表”“国际影响表”等六张数据表以外，还要填报“相关数据

表”（附件 2），确保数据客观、真实、准确，并加强数据分析。 

    3．《院校年报》应至少包括 4 个典型案例，重点反映学习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立德树

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；贯彻落实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、

开展 1+X 证书制度试点、推进“三教”改革，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

展的典型经验。案例应具有典型性、代表性，语言精炼，表述准确，

内容包括背景、做法与过程、成效与反响等，一般不超过 500 字，要

有数据支撑，每个案例应提供 2 张以上高清照片（1M 以上）。 

    4．《院校年报》应有连续性，注重与上一年度年报的比较分析。 

    5．《企业年报》重点展现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，从企业资源投

入、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（做法、成效和问题）等方面



编制，可根据企业特点增加机制创新等内容。 

    三、报送要求 

    1．报送内容。①学校公文；②《院校年报》；③“计分卡”“学

生反馈表”“资源表”“服务贡献表”“落实政策表”“国际影响表”

“相关数据表”等七张数据表；④《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

告（2020）编制工作联系人表》（附件 3，以下简称《联系人表》）；

⑤按要求报送《企业年报》。 

    2．报送方式与时间 

（1）邮件报送：各校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前将以下材料按规定格式

发送至 hnzcs806@163.com：①《院校年报》命名为“**（学校全称）

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（2020）”，须为 word 格式；②系列数

据表命名为“**（学校全称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指标（2020）”，

须为 Excel 格式，并将 7 份数据表分别做单独的表签，合为 1 个 Excel

文件，且填写时不可改变表格结构；③《企业年报》命名为“**（企

业全称）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（2020）”，须为 Word

格式。 

《联系人表》需于 12 月 12 日前报送。 

（2）在线报送。根据《通知》有关要求于 12 月 30 日前报送。 

（3）纸质材料报送。各校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将公文 1 份（附

《院校年报》《企业年报》及 7 张数据表），报送至长沙市蔡锷北路

教育街 11 号省教科院职成所 808 室。《院校年报》须经院（校）长

签名后加盖学校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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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工作要求 

    1．质量年度报告是教育部持续推进的职业教育重点工作，各校要

高度重视，作为质量管理的重要举措来抓，要按期如质报送年报及相

关数据，并及时将《院校年报》在本单位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布。 

    2．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学校提交的《院校年报》从体例、内容、表

述、提交时间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适时公布评价结果。  

    五、联系方式 

    省教育厅职成处：肖 帅、刘彦奇；0731－84714893。 

    省教科院职成所：毕树沙；0731－85182381。 

    附件：1．湖南省高等职业院校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参考提纲 

                2．相关数据表 

                3．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（2020）编制工作

联系人表 

    附件点击下载：  附件 1-3 

    文件点击下载：  转发教育部职成司《关于持续做好高等职业

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制、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》 

 

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 

2019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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